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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
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
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0108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

做出。

茲載列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於 2024年 12月 27日在上海證券

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刊登的「關於子公司取得東勝東至臺格

廟鐵路項目核準批覆的公告」文件，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總會計師、董事會秘書

宋靜剛

北京，2024年 12月 2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呂志韌先生及張長岩先生，
非執行董事康鳳偉先生及李新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袁國強博士、
陳漢文博士及王虹先生，職工董事焦蕾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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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取得东胜东至台格庙铁路项目

核准批复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本公司东胜东至台格庙铁路项目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核准批

复。

东胜东至台格庙铁路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和康巴

什区，自海勒斯壕南站起至台格庙矿区月牙树湾装车站。正线全长 97.611公里，

联络线长 8.915公里，联络线分别连接巴准、包神等铁路，是新街台格庙矿区及

附近煤矿煤炭外运的主要运输通道。项目总投资约为人民币 113.47亿元，资金

来源为项目建设单位自有资本金 30%、银行贷款 70%。项目建设工期为自开工

之日起 3.5年。项目建设单位为国能包神东月铁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国能包神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 65%的股权比例出资组建。

本公司将根据项目核准批复要求，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并按照证券监管要求

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宋静刚

2024年 12月 27日


